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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自我評鑑辦法 

 

第 一 條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依「中山醫學大學校務暨系所

評鑑辦法」第 12條之規定，訂定本辦法，建立完善系所自我評鑑制度，以

增進辦學績效，建構系務發展特色與方向，提升整體教育品質及競爭力。 

第 二 條 依「中山醫學大學校務暨系所評鑑辦法」第 4條之規定設置「系所評鑑委

員會」，針對定期自我評鑑工作之規劃、實施及考核進行檢討改善，提供

自我評鑑結果之改善建議，並負責推動、執行、追蹤改善自我評鑑事宜。 

第 三 條 本系「系所評鑑委員會」成員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，由全系專

任教師選出 6 位委員，組成「系所評鑑委員會」，負責評鑑工作。 

第 四 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包括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，內部評鑑工作定期召開會議，

外部評鑑工作應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評鑑委員，每三年辦理一次，說明

如下： 

一、內部評鑑：由系所評鑑委員會規劃各項目工作小組及負責人，定期召

開會議，落實各項自我評鑑業務，推動、執行及追蹤改善評鑑事宜。 

二、外部評鑑：外部評鑑委員應由有擔任評鑑委員相關經驗者，或具高等

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，以及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所組成，其中校內委

員 2名，校外委員 3 名為原則，其遴聘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。 

第 五 條 自我評鑑之項目內容、指標、表冊格式、程序及作法，應參考教育部大學

評鑑相關作業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評鑑方式參考教育部評鑑作業： 

一、內部評鑑：由評鑑委員會依據評鑑項目開會討論及撰寫自我評鑑報告，

其程序包含準備與設計、組織、執行、結果與討論等。 

二、外部評鑑：由外部評鑑委員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實地訪評，並就評鑑

項目提出具體建議事項。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、資料檢閱、

場地與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晤談等。 

第 七 條 本系在相關評鑑會議中，應邀請系內職員及學生代表列席，廣納各種意見，

形成改革之共識，以利推動各項工作。在必要時，亦應邀請院長或其他專

業人士到會列席指導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再送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 

※修正記錄： 100年 04月 08日  99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100年 04月 19日  99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醫科院務會議通過 

   

 


